青岛秀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人文件

青岛秀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债权申报须知

各位债权人：

为确保青岛秀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的顺利推进，切实维护广大债权人的切身利益，现将有关债权申报的流程及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债权申报流程

第一步，管理人制作债权申报表，请各债权人根据申报要求填写清楚。

第二步，填写完毕后，如债权人为个人，请在表格右下方“提交人签字”一栏上签字，并按手印；如债权人为公司、企业、单位等法人单位时，请在申报表格左上方“债权人名称”处加盖单位公章。

第三步，债权申报表填写完毕后，请尽快连同证据材料及其他材料一并提交至管理人处。

二、注意事项

第一，若一个债权人有两项及以上债权，如为同类债权，只需填写债权总额，并在“基本事实”一栏中予以说明即可，无需另外填写申报表；如为不同类型债权，则需依据相应类别债权申报表分别申报。

第二，所提交的各项证据资料只需提交复印件，但是，原件需要在现场提交材料时出示，由管理人与相应的复印件进行核对。另外，授权委托书、律师函、为申报债权而向管理人所出具的证明等其他材料需要原件。

第三，填写申报表时，请公正书面，不要采用草体、狂草等不易识别的字体。

第四，如果债权已有诉讼，请一并提交判决书、执行裁定等法律文书及合同、协议、借据等债权事实材料。

第五，如需申报利息、违约金的债权人，请提供“债权计算说明”，务必说明利息标准、计息期间等。

第六，未尽事宜或有不明白之处请按照下方的联系电话咨询，或到管理人办公地址咨询。

三、申报债权需要提交的材料

（一）自然人或个人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提交的材料

1、本人申报所需提交材料

（1）债权申报表

（2）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

（3）证明债权的证据材料

2、他人代为申报所需提交材料

（1）债权申报表

（2）债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、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3）债权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（授权委托书上，授权人在签字后需按手印，并说明代理的权限范围）；

（4）证明债权的证据材料

（5）其他有关材料

（二）公司、企业、单位等法人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提交的材料

1、债权申报表

2、最近年检后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印章）；

3、法定代表人证明（加盖单位印章）；

4、授权委托书（说明代理人联系方式、代理权限等）；
5、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（如为律师代理的，需要提交律师证复印件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）；

6、证明债权的证据材料；

7、其他有关材料。

四、金融机构债权人提供证明材料说明

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债权人除应按照《债权申报登记说明》的要求申报债权外，还应按照以下说明向管理人提供债权成立的证明材料：

借款合同；

对借款提供担保的，提供相应的担保合同（包括抵押合同、质押合同、保证合同、自然人保证合同等）；

对借款设定抵押、质押的，除提供抵押合同外，还应提供抵押、质押登记证明；

银行向债务人放款的凭证；

截至申报日，债务人的还款明细；

截至法院裁定受理日，债务人欠付本金、利息、罚息等的计算明细；

债务人在该行有多笔借款的，债权人按照“债权明细”表格填写后，与上述要求的证明材料一并提交；

以上证明材料，均须加盖公章。

五、管理人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2-8号半岛国际大厦24楼
联系人：李律师18678916317  刘律师13156870975
青岛秀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
二0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



